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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依据
	实施机构
	备注

	1
	地方志的调阅查询服务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四条：社会组织和个人需要查询地方志有关内容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机构应当通过网络和志书借阅等多种方式提供便利。
	宣教信息科
	

	2
	网络发布数字化地方志资料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四条：社会组织和个人需要查询地方志有关内容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机构应当通过网络和志书借阅等多种方式提供便利。
	宣教信息科
	

	3
	为单位和个人从事地方志文献开发、研究提供指导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七条：鼓励单位和个人从事地方志文献的开发、研究。县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提供业务指导。
	志鉴编研科
	

	4
	镇、村志编纂工作咨询指导服务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培训编纂人员，为社会提供服务。
	志鉴编研科
	

	5
	各行业、部门、单位年鉴编纂工作指导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培训编纂人员，为社会提供服务。
	志鉴编研科
	

	6
	为街道、道路、景区、遗址等规划、命名提供地方志资料参考服务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社会服务。
	志鉴编研科
	

	7
	旧志整理交流和合作服务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
	志鉴编研科
	

	8
	志鉴出版物赠阅馆藏服务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二条：地方志书出版后，编纂单位要及时向本级和上级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无偿提供馆藏书。
	宣教信息科
	

	9
	开展方志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服务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社会服务。
	宣教信息科
	

	10
	提供方志馆参观服务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社会服务。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需要查询地方志有关内容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收藏地方志书的国家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方志馆，应当通过网络公布、志书借阅等多种方式提供便利。
	宣教信息科
	




